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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安全熟練訓練  

本章係依據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所制定之「航

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rs, STCW)第 A-VI/1 節對於「所

有航海人員熟練及基本安全訓練與講授之強制性最低規定」所編撰的指導手冊。

針對受雇或從事船舶相關工作人員在上船執行工作時，該等人員對於基本安全事

項所應先行具備之能力，在 STCW 國際公約第 A-VI/1 節中已有明文規定，本指

導手冊將依據第 A-VI/1 節所條列之要求逐條編訂對應的指南，以利該等人員於

上船服務時能先行熟悉安全相關知識。 

依據 STCW 國際公約第 A-VI/1 節第一款規定，凡受雇或從事航行船舶工作之人

員（不包括旅客），在指派上船任職之前，應接受經認可有關人員求生技術

(Personal Survival Techniques)之熟悉訓練或獲得足夠之資料及講授，此部分之能

力要求大致可以概分為七大項，包含： 

1. 安全資訊之符號、標記與警報信號 

2. 緊急措施 

3. 緊急逃生路線 

4. 救生衣位置及其穿著方法 

5. 啟動警報並使用輕便型滅火器 

6. 緊急醫護處置 

7. 關閉與開啟特定閘門 

對於上述七大項安全熟悉事項，將在以下各小節中詳細說明，凡受雇或從事

航行船舶工作之人員須熟悉本指導手冊之內容，並據以填寫本指導手冊附錄所附

表 1 之熟練安全訓練檢核表，並由船長及船上指導人員簽署。 

此外，針對客船的安全相關規範，IMO 於 2016 年 11 月 25 日正式通過並以

MSC.417(97)文件公告之 STCW 國際公約修訂條文 A-V/2 指出：在被指派到船上

任職之前，所有在國際航線上的客船上服務人員必須具備「熟悉客船緊急情況」

(Passenger ship emergency familiarization)的能力，這些能力與責任包含： 

1. 致力於執行應急計劃，指示和程序 

2. 協助在緊急情況下與乘客進行有效的溝通 

針對上述要求，本指導手冊將於第八節中加以說明對應的知識，俾使所有在

國際航線上的客船上服務人員具備相關的能力。 

第一節 安全資訊之符號、標記與警報信號 

依據 STCW 國際公約第 A-VI/1 節第一款規定，凡受雇或從事航行船舶

工作之人員，於上船時應針對安全事宜立即與值班人員進行溝通，並且對於

船上與安全相關所使用符號、標誌與警報訊號應徹底熟悉其意義。船舶上常

用的符號、標誌與警報訊號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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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號與標誌類 

船上所使用與安全相關的符號，大致可以區分為七大類，相關之符號與標誌

得參考附錄 1~7，分別為： 

(1) IMO 標誌，用於標示求生設備位置與使用方式之標誌，如附錄 1。 

(2) 消防設備標誌，用於標示各項消防設施與設備之標誌，如附錄 2。 

(3) 逃生路徑標誌，用於標示船上各逃生路徑方向、出口與召集站之標誌，

如附錄 3。 

(4) 滅火指示標誌，用於標示各項滅火裝置的使用指示之標誌，如附錄 4。 

(5) 強制性標誌，用於標示各項安全強制作為的指示標誌，如附錄 5。 

(6) 危險指示標誌，用於標示各項危險警告的指示標誌，如附錄 6。 

(7) 危險貨品標誌，用於標示各項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管理與事故應變

的指示標誌，如附錄 7。 

2. 警報信號 

除棄船信號與船舶避碰訊號是國際規定外，其餘各船多按習慣規定設置，依

據 1972 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之定義：汽笛短聲指歷時約一秒中之號聲，長

聲指歷時四至六秒之號聲。依據 1972 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第 34 條之規定，

船上常用的警報信號，大致如下： 

(1) 在船隻互見情況下，在航機動船在進行本規則條文認可或規定的操縱

時，須使用號笛發出下列訊號表示該種操縱： 

-- 1 短聲表示“我船正在向右轉變航向＂； 

-- 2 短聲表示“我船正在向左轉變航向＂； 

-- 3 短聲表示“我船正在向後推進＂。 

(2) 在狹窄的水道或航道內互見時： 

-- 2 長聲繼以 1 短聲表示“我船意圖從你船右舷追越＂； 

-- 2 長聲繼以 2 短聲表示“我船意圖從你船左舷追越＂。 

--將被追越的船隻，須以號笛發出訊號表示同意：一長、一短、一長、

一短聲(須依該次序)。 

(3) 互見船隻彼此駛近時，不論因何因由，如任何一船未能了解他船意圖

或行動，或懷疑他船是否在採取足夠的避碰行動，則持有懷疑的船隻

須立即用號笛鳴放至少 5 個短促笛聲表示此種懷疑。此種訊號可以用

至少 5 次急促的閃光的燈號予以補充。 

(4) 船隻在駛近他船可能被居間障礙物遮蔽的水道或航道的彎頭或區域

時，須鳴放一長聲。在彎頭另一面或在居間障礙物後的任何在聽到範

圍內的來船須答以一長聲。 

(5) 棄船信號：鳴汽笛或警鈴七短一長聲。 

 

第二節 緊急措施 

船舶在海上可能會發生如下幾種緊急情況：人員落水、火災、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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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針對各種緊急情況，船舶制定出緊急措施。各種緊急措施，每名

船員均有明確的行動指示及應完成的工作和任務。船長在各種緊急情況

發生時均負有總指揮的職責。大副和輪機長任現場指揮，甲板部及輪機

部的其他人員依其相應的職務擔任合適的任務。客運部人員的主要任務

是疏散旅客，包括用廣播向旅客廣播應急聲明等。如發生緊急情況時應

進行事項如下： 

1. 人員落水 

在船上發生人員落水事故是一種相當嚴重且危險的安全事故，因此遇到

人員落水事故發生時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標準的緊急應變措施流

程如圖 1，說明如下： 

 

圖 1 人員落海處置要點流程圖 

 

(1) 當發現人員落水時應立即通知駕駛台，以利駕駛台人員迅速按下全

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e Position System, GPS)設備上的「人員落水

紅色按鈕(MOB)」及迅速使用附有「自動發煙信號」和「自燃燈」

的救生圈，投放於落水人員一側。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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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自動發煙信號和自燃燈的救生圈(Lifebuoy with light and smoke) 

 

(2) 駕駛台值班人員應立即向落水人員一側操滿舵，防止俥葉造成落水

人的傷害，並應積極瞭望或於夜間時採用燈光探照協助。 

(3) 駕駛台值班人員應將船速減至 5 節以下，以利救難人員吊放救難艇

搜救落水人員。 

(4) 當落水人員被救起後，應立即卸掉溼透的衣物並可使用保暖袋協助

落水人員保暖，以防止落水人員失溫，如圖 3。 

 

 

圖 3 保暖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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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偵測到火災或煙霧 

船舶發生火災時，如果不立即加以控制並撲滅，對於船上的人命安全將

造成極大的災害，船舶上均會配置完整的消防設施，利用煙霧偵測器、

熱感應探測器或是火焰探測器等自動控制的方式形成一個完整的火災

偵測系統，如圖 4。此外，船舶上亦設有消防站，做為裝備存放位置和

船員集合的地點，如圖 5。 

 

圖 4 火災或煙霧偵測系統 

 

圖 5 消防站 Fire Control Station 

 

一旦偵測到火災或煙霧時，無論任何人發現火災，應立即通知駕駛台，

並儘可能利用附近滅火設備於第一時間撲滅火源。並應採取下列行動以

維護安全： 

(1) 啟動全船警報，通知所有人員進入戒備且到達部署位置。各組點名，

確認人員安全。 

(2) 立即通知船長，並判斷及調查火災來源是否屬實。 

(3) 如確認火災屬實，應立即開始滅火行動。 

(4) 如誤觸而發生假警報信號，則取消應急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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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出失火警報或棄船警報 

失火警報為持續一長聲(不低於十秒)，當火災警報發出時，聽到火災信

號後，擔任滅火之人員應依信號所示之失火位置，攜帶工具前往現場集

合。 

棄船警報聲響為七短聲一長聲，當船長確認不棄船就無法保全船上人命

安全時，船長應下令棄船。當接受到棄船訊號時，應依循棄船處置流程

圖(圖 6)鎮靜地依照指示進行棄船程序，並攜帶應急計劃規定中須配置

的物品，如：國旗、航海日誌、超高頻無線電(Very High Frequency)VHF、

緊 急 無 線 電 船 位 示 標 (Emergency Position Indicating Radio 

Beacon)EPIRB、雷達應答器(Search Aid Radar Transponder) SART(若艇

筏上沒有)以及足夠的食品、淡水、毛毯等物品，按船長命令放下救生

艇和救生筏，有順序的登艇、筏。當救生艇和救生筏降至海面時，各艇

應迅速在離開原母船數百米以外集合，以防船舶沉沒時產生浪湧的襲

擊。 

 

圖 6 棄船處置流程圖 

 

第三節 緊急逃生路線 

凡受雇或從事航行船舶工作之人員於上船工作前必須立即了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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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各項安全逃生路徑，尤其是能確認召集站（Muster Station）以及緊急

逃生路線（Emergency Escape Routes）等相關的資料，藉以確保安全。 

1. 救生艇部署 

於上船服務時，必須立刻熟悉所屬救生艇筏之位置，必須認清自己之崗

位及任務，演習時應熟悉本身之任務與操作，除當值人員外，均需參加

演習。當「全體同仁，救生艇部署就位」之命令下達時，應立刻整理服

裝，盡速多穿輕暖衣服以免體溫散失並穿好救生衣及攜帶規定物品，如

可能並攜帶毛毯等保暖衣物，迅速趕往規定之召集站。遵照指揮人之命

令，嚴格執行部署分配之任務，施放救生艇下水，如圖 7。 

 

 
圖 7 救生艇部署 

 

2. 救生筏之注意事項 

船用救生筏可概分為充氣救生筏與硬式救生筏二種，現今船舶大多採用

充氣式救生筏作為主要的救生設備。其設置地點均有相關的圖示加以標

示，如圖 8。 

 

 

 

 

圖 8 救生筏站相關標誌 

召集站:Assembly station 登艇梯:Embarkation ladder 

救生艇:Lifeboat 救生筏:Life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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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氣式救生筏的構造如圖 9 所示，筏體本身儲存於硬式保護桶內，並以

連接繩固定於船體，在救生筏保護桶外設有壓力釋放器連接在脫離器上，

如圖 10。救生筏的擺設位置附近，特別是脫離器之附近，絕對不准有

任何物品堆積或是被其他物品纏住。 

 

圖 9 救生筏構造 

 

 

圖 10 救生筏 



 

10 
 

 

3. 逃生路徑 

船上的逃生路線均有明顯的標記，並在重要之場所公佈逃生路線示意圖，

如圖 11，確使每位人員都了解各種緊急情況之逃生路徑，如圖 12。於

上船服務時應熟悉船上的逃生路線，並保持在任何情況下逃生路線的暢

通及無障礙。在船舶上，逃生路線會依據船舶的特性，考慮火災、船體

破損、嚴重傾側等不同之緊急情況設定多條逃生路線並以不同顏色標示

並裝備適當緊急照明。 

舉行滅火演習時，應同時舉行緊急疏散演習。當發生緊急危難必須循逃

生路徑脫離險境時，必須冷靜決定逃生路線，平時應多熟悉本船之通路，

在發生事故後，能臨時迅速決定通達上甲板之路線 

 

 

圖 11 逃生路徑 

 

 

圖 12 船舶逃生路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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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火災逃生注意事項 

平時應熟悉船身的逃生路徑，當船舶艙間發生火災人員受困時，應立即

決定採用何種適當的逃生路線，並注意下列要領： 

(1) 火場中沿艙壁行走，以免被煙包圍，但儘量不要觸及艙壁，以免燙

傷。 

(2) 減少身上暴露部分，衣服可以防止輻射熱灼傷，應儘可能減少身上

暴露部分。 

(3) 由機艙或住艙逃生時，依個人所處位置取得緊急逃生呼吸器 EEBD，

將面罩戴頭上，如圖 13，將閥門打開依規定穿戴後立即逃生。 

 

圖 13 緊急逃生呼吸器 EEBD 

 

第四節 救生衣位置及其穿著方法 

1. 救生衣（Life Jackets）位置 

當聽到緊急信號時，應盡速穿好救生衣及攜帶規定物品，如可能並攜帶

毛毯等保暖衣物，快速至召集站集合。船舶上會標示救生衣的位置與數

量，如下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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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救生(衣)設備布置圖 

 

2. 救生衣之穿著方法(圖 15) 

(1) 將救生衣套入頭部掛在肩膀上。 

(2) 將皮帶繫在身體周圍並固定封閉/扣緊。 

(3) 通過拉動皮帶調整到適合位置。 

(4) 如果進行跳水，將雙臂於胸前環抱救生衣並由腳先入水。 

 

 

圖 15 救生衣穿著步驟 

 

3. 浸水衣之穿著方法(圖 16 及圖 17) 

(1) 將浸水衣攤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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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浸水衣套入四肢。 

(3) 浸水衣著裝完畢後將頭及四肢魔鬼氈黏上，如圖 16 及圖 17 分別為

需穿救生衣與無需穿救生衣的浸水衣穿著方法。 

 

 

圖 16 浸水衣穿著步驟(需穿救生衣) 

 

圖 17 浸水衣穿著步驟(無需穿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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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啟動警報並使用輕便型滅火器 

1. 啟動警報並具有使用便攜型滅火器之基本知識 

(1) 發現火災時啟動警報 

(2) 當發現任何形式之火災，除非能夠立即撲滅，否則最首要行動就是

啟動火災警鈴，如圖 18。 

(3) 當值人員聽到火災警報後，應立即確認火災警報的真實性。 

(4) 如果火災警報查明屬實，當值船副應使用一般警報(General Alarm)

發出火災警報信號(不少於 10 秒的長聲)，並且對所有船員廣播全

體就滅火部署，廣播內容可包括火災發生位置、火災屬性、範圍及

其他必要資訊等。 

 

 

圖 18 警報按鈕、火災警鈴、警報受信機 

 

2. 滅火時應依下列火災種類使用合適滅火器材： 

(1) A 類火災：由普通可燃材料引起之火災，如木材、紙張、衣服等。

所有滅火器材均可使用。 

(2) B 類火災：由可燃性液體引起之火災，如汽油、機油等。乾粉、泡

沫、二氧化碳滅火器均可使用。 

(3) C 類火災：由電器類引起之火災，如電氣、馬達、變壓器等。乾粉、

二氧化碳滅火器均可使用。 

(4) D 類火災：混合火或特殊金屬引起之火災，如納、鉀、鎂、鋰等。

只有二氧化碳滅火器可使用。 

3. 攜帶型滅火器使用步驟(圖 19) 

(1) 提起滅火器 

(2) 拉開安全插銷 

(3) 握住皮管，朝向火源底部 

(4) 用力握下手壓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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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攜帶型滅火器使用步驟 

 

第六節 緊急醫護處置 

遇到事故時，應立即採取緊急醫療處置： 

1. 一般原則 

(1) 進行急救搶救前，應先考量自己的安全，並立即通報最近之 MRCC

救援。 

(2) 任何傷害事故(不論輕重)應即向主管或領班報告，不得隱匿不報。 

(3) 讓傷者處於適當之位置。 

(4) 判斷受傷原因、性質並檢查受傷部位及適當急救。 

(5) 若傷者無呼吸(或無正常呼吸)及心跳，應先施行心肺復甦術。 

(6) 感電災害時，應先設法切斷電源並確認無感電之後再施以急救。 

(7) 若非必要，不要任意移動傷者，並注意保暖。 

(8) 腹部受傷或神志不清之傷者，不可給予任何飲料或食物。 

(9) 任何急救處理僅在維持傷患之生命或避免傷害擴大，對於重大傷患

應緊急送醫院。 

2. 心肺復甦術(叫叫 CAB，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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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心肺復甦術(叫叫 CAB) 

 叫：呼叫傷患，確認其意識。 

 叫：確認傷患無意識，呼叫救護車或周圍人員。 

 C：檢查呼吸，若傷患無呼吸(或無正常呼吸)開始執行胸腔按壓。 

 A：打開呼吸道。 

 B：執行人工呼吸。 

 

3. 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AED) 

AED 操作步驟：如圖 21(a) 

(1) 主手施行一人 CPR，副手打開 AED 之開關，將 AED 之電擊片貼

在病患裸露的胸前 (右鎖骨下與左乳頭旁之側胸部，必要時應先將

病患身上水分擦乾)，並將電擊片導線連接機器，如圖 21(b)。 

(2) 主手停止 CPR，靜待 AED 之語音指示；若有「離開病人」指令時，

應口喊“離開”，確定無人接觸到病患時再依指示按下「電擊鈕」。 

(3) 電擊結果依電擊器指示： 

i. 檢查循環跡象，若有則評估呼吸如圖 21(c)。 

ii. 連續電擊 3 次後檢查循環跡象，若無則施行 CPR 一分鐘（此

時應準備轉送醫院）。 

iii. 於救護車開動前應再以 AED 分析心律。 

叫 叫 

 

C A 

A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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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CABD) 

 

4. 灼燙傷急救法 

當發生灼燙傷時，必須依照沖、脫、泡、蓋、送原則處理燙傷傷口，步

驟如下： 

(1) 迅速以自來水沖洗燙傷部位或浸泡於冷水內，以快速降低皮膚表面

熱度。 

(2) 充分泡濕後，再小心除去衣物，必要時可用剪刀剪開衣服，保留黏

住的部份，以避免將傷口之水泡弄破。 

(3) 繼續浸泡於冷水中 30 分鐘，以減輕疼痛。但若燙傷面積廣大則不

必浸泡過久，以免體溫下降過度或延誤治療時機。 

(4) 用清潔乾淨的床單或紗布覆蓋，勿任意塗外用藥膏或民間偏方，易

引起傷口感染及影響醫護人員的判斷和緊急處理。 

(5) 除極小之燙傷可以自理外，最好送往鄰近的醫院做進一步的處理；

若傷勢較大，則最好轉送到設置有燙傷中心的醫院治療。 

5. 出血急救法 

(1) 出血量少時：先以清水清洗傷口，使用優點擦拭，再用無菌紗布包

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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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血量多時： 

i. 以乾淨的毛巾或紗布直接加壓於傷口或抬高傷肢（高於心

臟）。 

ii. 或使用止血帶止血，止血帶寬度須 5 公分以上，綁在傷口上

方（近心端處)，註記使用止血帶的時間。 

iii. 應立即後送。 

iv. 若有斷肢情形，應先找到殘肢並以無菌敷料包裹置於塑膠袋內，

於塑膠袋外放冰塊（溫度保持攝氏 4 度），隨同傷患後送。 

6. 感電急救法 

(1) 首先切斷電源或用絕緣物將傷患與觸電處分離。在未將電流切斷前，

不可手觸碰傷者。 

(2) 傷患呼吸或心跳停止時，應即刻施行心肺復甦術，並儘快護送醫院

處理。 

(3) 解開傷者衣服及除去一切束帶，以乾毛巾或毛刷摩擦全身皮膚，使

毛細管恢復功能。 

7. 進入密閉艙間應急措施須知: 

當有必要進入密閉艙間時，必須先確認有害氣體及含氧量問題，且須依

照 IMO 規定進入密閉艙間應急措施流程圖，依照 IMO 規定區分常態及

非常態性兩種型態。進入密閉艙間應急程序如圖 22 所示。 

而當發生密閉艙間人員受困，採取搜救措施時，則必須依照下列流程進

行： 

(1) 搜救人員務必攜帶呼吸器及安全繩，並專人負責收放安全繩。 

(2) 規定艙內外聯絡方式及聯絡信號，在固定時間內溝通確認安全。 

(3) 組成支援或救助小組，備便救生器材。 

(4) 如經多次呼喚都未聽到回答，或是發覺工作人員有昏迷及有任何異

常時，應立即發出緊急呼救訊號。 

(5) 不可單獨試圖下去救人應有其他人員在場支援，避免自身也受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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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進入密閉艙間應急程序 

 

第七節 關閉與開啟特定閘門 

1. 進出水密、風雨密及防火門應注意事項 

水密門係指其構造和佈置能夠在完整狀況下防止在可能產生之壓力差

下任何方向之滲水。水密門的形式如圖 23，經核定之水密門計分為鉸

鍊式門、手力操縱之滑拉式門及動力及手力操縱之滑拉式門。 

所有之水密門應於航行中保持關閉，但船舶為操作而必需開啟並隨時備

便可立即關閉者，不在此限。裝設於最上層甲板間貨艙分隔水密艙壁上

之門戶，除應在啟航前關閉並在航行中保持關閉狀態外，並應將其在港

口內開啟及離港前關閉之時刻記入航海記事簿內；在航行中其門戶須能

出入，並禁止擅自開啟。 

風雨密門的功能指在任何海象下，水無法滲入船內。構造相對簡單，使

用時僅須注意安全即可，圖 24 為風雨密門。 

船舶防火門為設置在船舶耐火分隔艙壁上，並且與該分隔艙壁具有等效

的耐火性能(包括阻止煙及火焰穿過的效能)的門，它還具有作為關閉設

備所應具有的性能，如圖 25 則為常見的防火門。 

進出水密、風雨密及防火門應注意事項如下： 

(1) 船舶航行中時，水密、風雨密及防火門會搖晃，當門未關閉或鉤住

時，人員經過時容易被門夾傷、碰傷，門也容易損壞，故務必關妥

鉤住。 

(2) 水密、風雨密及防火門如有不密合或失靈而無法開關自如時，務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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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檢修。 

(3) 進出門口應注意上方，切勿跳過門楣而使頭部撞傷。 

(4) 應看清楚出入口確認安全後，始可進出。 

 

 

圖 23 水密門 

 

 

圖 24 風雨密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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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防火門 

 

第八節 熟悉客船緊急情況 

客船的主要功能為載運旅客，因此維護旅客的安全成為客船上的所有工

作人員最重要的責任之一，而在緊急情況發生時，在被指派到客船上任

職之前，所有人員必須熟悉以下事項及能力： 

1. 致力於執行緊急措施，指示和程序 

當遇有緊急情況發生時，必須確實而有效的依據既定的緊急措施加以執

行，疏導旅客至安全地點或集合地點。因此，了解船上的一般安全標誌、

知悉基本安全、救生設備和應急設備的位置、理解緊急情況下個人行為

的重要性和明瞭緊急情況下使用電梯的限制，均為在被指派到客船上任

職之前所需具備的知識。 

所有被指派到客船上任職之人員，應於報到時先行取得並熟讀本船的各

項緊急措施，包含本章第二節所述及的人員落水、火災與棄船等緊急措

施，並依據緊急措施的指導熟悉相關的設備與設施，包含： 

(1) 船上的一般安全標誌：如本章第一節所述之安全資訊之符號、標記

與警報信號，均應於任職前詳細閱讀，並熟悉七大類(如附錄 1 至

附錄 7)安全相關的標誌與警報信號。 

(2) 基本安全和應急設備的位置：如本章第三節緊急逃生路線所述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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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設備位置與部署、第四節所述的救生衣位置及其穿著方法。 

(3) 緊急情況下個人行為的重要性：由於緊急情況發生時，旅客的心理

緊張而衍生多不正常的行為反應，因此在疏導安置旅客時必須注意

旅客的行為舉止，並利用廣播、安慰等方式設法減輕旅客的心理壓

力。如遇有個別旅客非理性行為要採取強勢制止的措施，避免造成

其他旅客的恐慌而產生更大規模的躁動。 

(4) 緊急情況下使用電梯的限制：當客船發生緊急事件時，通常船舶都

處於極度不穩定的狀態，電力的供應可能隨時發生變化，抑或是船

體發生傾斜等狀態，而造成電梯突然停止運作發生旅客受困情況。

因此，當客船發生緊急事件時必須先行確認電梯內部為淨空狀態之

後將電梯保持關閉，避免旅客誤用。 

2. 協助在緊急情況下與乘客進行有效的溝通 

當緊急情況發生時，旅客的心理會出現許多不正常的反應，比如恐怖、

悲觀、絕望、自暴自棄，幻覺、恐慌等非正常的想法，而隨後會出現許

多不可預期的不正常行為反應。因此，客船上的所有工作人員如何在緊

急情況下與乘客進行有效的溝通成為另一項重要的課題，包含如何以船

舶的正確工作術語進行溝通、利用非口語方式傳達安全信息和了解任何

一種在緊急情況或演習的過程中可能被用於在船上廣播緊急情況的語

言。 

所有被指派到客船上任職之人員，在客船發生緊急事件時必須以確保旅

客安全為首要工作，因此與旅客之間的有效的溝通成為一件相當重要的

工作，包含： 

(1) 以船舶的正確工作術語進行溝通：當客船發生緊急事件時，所有被

指派到客船上任職之人員對旅客的溝通必須使用正確的工作術語

(例如：左舷、右舷、召集站…等)，避免旅客因為驚慌無法正確遵

循指導。 

(2) 利用非口語方式傳達安全信息：當客船發生緊急事件時，因為環境

噪音的影響，無法以語言方式與旅客溝通時，得以利用手勢等肢體

語言進行溝通。當以肢體語言傳達各項安全訊息時，務必以明確的

姿勢指引，避免旅客誤解其意涵而做出危害安全的舉動。 

(3) 了解緊急廣播所使用的語言：在客船發生緊急事件時，船長負有總

指揮的職責，而事務部人員的主要任務是疏散旅客，包括用廣播向

旅客廣播應急聲明等。此類緊急廣播通常會利用多種語言重複播送，

所有被指派到客船上任職之人員務必熟知其中任何一種語言，正確

的依據廣播內容執行緊急應變措施並疏散旅客，確保旅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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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熟悉保全  

本章係依據 STCW 國際公約第 A-VI/6 節對於「所有航海人員保全有關訓練與指

導之強制性最低要求」章節中「與保全有關之熟悉（Security-Related Familiarization）

訓練之適任標準」所編撰。針對在按規定應遵守國際海事組織針對國際船舶和港

口設施保全章程 (International Code for the Security of Shipsand Port Facilities, 

ISPS Code)簡稱「ISPS 章程」之航行船舶上，除旅客外，所有受雇或受聘人員，

在被指派船上職務之前應接受認可與保全有關之熟悉訓練，並考慮 B 篇之指南，

此部分之能力要求大致可以概分為三大項，包含： 

1. 報告保全事件，包括海盜及武裝搶劫之威脅或襲擊； 

2. 當確認有保全威脅時，知道如何遵循之程序；及 

3. 加入與保全有關之應急程序。 

而在 STCW 國際公約 B 篇第 B-VI/6 節針對「有關所有航海人員保全有關之訓練

與講習強制性最低要求之準則」中有關熟悉保全的補充規定如下： 

1. 航海人員與船上人員對保全並不內行，因此本公約或本章程規定之目的

並無意使其成為保全專家。 

2. 航海人員與船上人員應接受足夠與保全有關之訓練或講習與熟悉訓練，

以使其獲得執行所指派職責之知識與瞭解，以加強海上之保全。 

3. 未經指派承擔保全職責之航海人員，在其職業生涯中至少應完成一次第

A-VI/6 節所列與保全有關之基本訓練或講習。如有關之航海人員或船

上人員符合規則 VI/6 與保全有關之熟悉要求，並曾參加 ISPS 章程所要

求之演習與練習，則無必要施行更新或重新有效訓練。 

由B篇的指南中可以充分了解到對於受雇或從事船舶相關工作人員(非專業船員)

在上船執行工作時，該等人員對於保全事項所應先行具備之能力僅限於了解保全

的意涵，使該等人員在船上工作時能協助保全工作的推動，以加強海上之保全成

效，並非要求該等人員成為正式負有職責的保全人員甚至成為船舶保全官(Ship 

Security Officers, SSO)。對於上述三大項熟悉保全要求，將在以下各小節中詳細

說明，凡受雇或從事航行船舶工作之人員須熟悉本指導手冊之內容，並據以填寫

本指導手冊附錄所附表 2 之新上船人員基本保全訓練熟悉檢核表，並由船長及船

上船舶保全官簽署。 

第一節 報告保全事件 

所謂「保全」係指保護任何外來威脅事件之安全，任何威脅到船舶（包

括移動式海上鑽井平臺和高速船）或港口設施或船港及船舶間作業的可

疑動作或情況，包括海盜（Piracy）或武裝搶劫（Armed Robbery）之威

脅或襲擊，均屬於保全事件的範疇。依據國際海洋公約的規範，所謂的

海盜事件定義如下： 

1. 實施海盜行為主體是私人船舶、私人飛機的船員、乘客、機組成員，

以及發生叛變的軍艦、政府船舶或公務飛機上的船員或機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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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為主觀表現是為了私人目的，不是出於國家或政府指示命令； 

3. 海盜行為定義為對船舶、飛機、人或財物實施的任何非法的暴力、

扣留或掠奪行為，和明知是對方是海盜船舶或飛機而自願參加海盜

活動的行為，以及對前兩種行為進行教唆和故意提供便利的行為；

以上均可認定為海盜行為。 

4. 行為對象是其他船舶或飛機及其所載的人員、財物； 

5. 行為地點只限於公海或任何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地方（包括專屬經

濟區），領海除外。 

當發生保全事件時，受雇或從事船舶相關工作人員(非專業船員)應立即

通報船上經指派執行保全活動之航海人員，以利該等人員執行相關的保

全職責，如圖 26。 

依據中華民國籍商船遭海盜攻擊或武裝劫掠標準作業程序，遇有海盜攻

擊或武裝劫掠無論既遂或未遂，於確保人、船安全原則，我國籍商船應

將船上發生所有海盜攻擊或武裝劫掠事件，不論損害程度，儘快通報就

近之救援協調中心和我國通報單位，再依本標準作業程序通報。 

1. 通報方式：依全球遇難系統 GMDSS（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Safety System）做遇難通報。 

2. 通報單位：主政機關聯絡窗口接獲海盜攻擊或武裝劫掠我國籍商船

訊息時，依通報流程圖及處理流程圖將通報單轉發相關單位。並視

情況以電話或傳真，通報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國防部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及基隆海岸電台。 

3. 通報內容： 

(1) IMO No。 

(2) 船名、船舶呼號、特徵。 

(3) 事件發生時間、地點。 

(4) 遇難狀況。 

(5) 船員、旅客、船舶傷亡及損失情形。 

(6) 船舶遭海盜攻擊或武裝劫掠後之航向及航速。 

(7) 海盜攻擊或武裝劫掠使用之航行器具。 

(8) 其他請求支援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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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保全人員會議商討，進行武裝保全 

 

第二節 應遵循之程序 

當確認存在保全威脅時，對於受雇或從事船舶相關工作人員(非專業船

員)在上船執行工作時必須瞭解相關所應遵循之程序。包含 3 種保全等

級、6 種保全措施及確認 9 種的保全威脅，並依循船公司所制定的保全

計畫進行保全措施。 

1. 保全等級 

ISPS 章程中規定締約國政府應為船舶和港口設施規定以下三個國際通

用之保全等級，依據 ISPS 章程所界定的保全等級分為三個不同程度的

等級，等級狀態與內容如下： 

(1) 保全等級 1(SL-1):普通狀態：應始終保持適當最低保護性保全措施

之等級，船舶和港口設施在此等級時仍可正常工作。 

(2) 保全等級 2(SL-2):加強狀態；係指由於保全事件危險性升高而應在

一段時間內保持適當之附加保護性保全措施之等級，此等級適用於

保全事件風險加大之情況。 

(3) 保全等級 3(SL-3):特殊狀態；係指當保全事件可能或即將發生(儘管

可能尚無法確認具體目標)時，應在一段有限時間內保持進一步特

殊保護性保全措施之等級。此等級適用於有發生保全事件之可能或

出現迫在眉睫之保全威脅之一段時間。 

2. 保全措施 

一般所稱的保全措施大致有六大類，受雇或從事船舶相關工作人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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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船員)在上船執行工作時雖然不具備肩負保全工作的職責，但仍必

須熟悉與瞭解在不同的保全等級下所對應的保全措施。保全措施大致分

別如下列條目所示，各條目後括號數字代標對應的保全等級： 

(1) 船舶相關人員、旅客、訪客等進入船舶。 

 預防未經授權進入船舶之措施 

• 保全人員檢查登輪人員身分識別及登輪原因 (1) 

• 識別 / 人員看守進入點，以防止未經授權之進入 (1) 

• 鄰近可進入乘客 / 訪客空間的無人空間須加防護 (1) 

• 保全人員應就威脅、可疑人物、事物或活動及警覺需要接

受簡報 (1) 

• 保全人員巡邏甲板區域 (2) 

• 限制進入船舶點 (2) 

• 阻絕由水側接近船舶 (2) 

• 在船舶靠岸側建立限制區域 (2) 

• 訪客須有人隨行 (2) 

• 執行船舶全區或部份區域搜索 (2) 

• 進入點限制為一個 (3) 

• 僅限保全人員可進入船舶 (3) 

• 向船上人員發出指示 (3) 

• 停止登船 / 離船或從船上撤離 (3) 

• 停止貨物操作 (3) 

• 將船移至較安全區域 (3) 

• 為搜索船舶全區或部份區域做準備 (3) 
(2) 船上限制區域。 

 限制區域之監視 / 措施以防止未經授權進入(如:船橋、機艙、

操舵間、貨物控制室、泵間、貨艙、CO2室等) 

• 啟用警戒設備 (1) 

• 進入點上鎖 / 防護 / 巡邏 (1) 

• 啟用侵入警報設施 (1) 

• 在鄰近進入點處建立新的限制區域 (2) 

• 連續使用警戒設備 (2) 

• 進入點增加警衛 (2) 

• 在保全事件附近建立限制區域 (3) 

• 搜索限制區域 (3) 

(3) 貨物裝卸。 

 貨物保全程序與貨物操作程序 

• 貨物，運輸單元及貨艙在操作前先作例行檢查 (1) 

• 貨物和貨物文件比對檢查 (1) 

• 車輛運上船前先作例行搜索 (1) 

• 檢查防止破壞之封條 / 方法 (1) 

• 貨物之目視 / 實體檢查 (1) 

• 使用掃描設備 / 警犬 (1) 

• 貨物，運輸單元及貨艙在操作前先作仔細檢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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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檢查，只容許預期中的貨物裝載上船 (2) 

• 加強車輛運上船前之搜索 (2) 

• 對防止破壞之封條 / 方法增加檢查頻率及細節 (2) 

• 對貨物之目視 / 實體檢查增加檢查頻率及細節 (2) 

• 增加掃描設備 / 警犬使用頻率及細節 (2) 

• 依協議與貨主 / 責任團體協調加強保全措施 (2) 

• 停止貨物裝載 / 卸載 (3) 

• 驗證危險及有害貨物清單及其位置 (3) 

(4) 船舶物料交付。 

 物料保全程序與物料操作程序 

• 物料運上船前先和訂單進行比對 (1) 

• 立即裝載物料 (1) 

• 加強物料運上船前和訂單之比對 (2) 

• 停止貨物裝載 / 卸載 (3) 

• 驗證危險及有害貨物清單及其位置 (3) 

• 加強物料檢查，停止或拒絕接受 (3) 

(5) 非隨身行李之裝卸。 

 防止未經授權武器、危險物質及危險設施被攜至船上之措施 

• 提供保全區域以搜索人員、貨物等 (1) 

• 將已接受檢查及未接受檢查之人員 / 行李加以區隔 (1) 

• 將登船人員及離船人員加以區隔 (1) 

• 滾裝船 / 渡輪 - 實施車輛搜索 (1) 

• 非隨身行李掃描 / 搜索 (1) 

• 增加搜索頻率及細節 (人員、物品、車輛) (2) 

• 非隨身行李全部要經 X 光搜索 (2) 

• 非隨身行李，經徹底 X 光搜索(不同角度)，或拒絕接受 (3) 

(6) 監控船舶保全。 

 監視船舶保全 

• 混合照明，當值人員，保全人員，保全設備以做為船舶一

般觀察 (1) 

• 照明，當值人員，保全人員，保全設備之使用升級 (2) 

• 照明，當值人員，保全人員，保全設備之使用至最大限度 

(3) 

3. 保全威脅 

    ISPS Code 實施目的，在於建立一國際性架構，以查知保安威脅，

並對於影響到國際貿易有關之船舶或設施，採取預防措施以免於保全事

件之發生。在 A 部份中指出，船舶保全評估應考慮所有之保全威脅，

其中可能包括以下九種類型之事件： 

(1) 對船舶或港口設施之損壞或破壞 

(2) 劫持或奪取船舶或船舶人員 

(3) 損壞貨物船舶關鍵設備如系統或物料 

(4) 非法入侵及使用船舶(如偷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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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走私武器或設備包括大規模殺傷性武器 

(6) 意圖運用船舶載運企圖製造保全事件之人或設備 

(7) 利用船舶本身作為製造損壞或破壞之武器 

(8) 從海上攻擊停靠或錨泊之船舶 

(9) 在海上攻擊船舶 

 

第三節 參加與保全有關之應急及緊急程序 

對於受雇或從事船舶相關工作人員(非專業船員)在上船執行工作時，該

等人員對於保全事項所應先行了解該船舶的保全組織架構(如圖 27)與

保全防範與緊急應變流程(如圖 28)，以便在發生保全事件時能有所因

應。 

1. 保全組織架構 

(1) 公司保全官：公司承擔具體保全職責及責任的岸上人員，一般安全

政策和程序的制定是公司保全官的責任。 

(2) 船長：船長負責全船船員安全，外編人員和貨物的安全和保障。對

公司上級的公司保全官主管負責。 

(3) 船舶保全官：船上承擔具體保全職責及責任的人員，船舶保全官應

向船長報告，負責實施、維護和監督船舶保全計劃。 

(4) 被指派保全任務的船員：經指派執行包括防海盜與防武裝搶劫相關

保全職責活動之航海人員。 

2. 保全防範與緊急應變流程 

當發現保全事件威脅時，應依據保全防範與緊急應變流程進行適當的處

置，由通報、提升保全等級進而啟動緊急應變程序，藉以適當的防止與

減少因保全事件所引起的損害。一般的保全防範與緊急應變流程如圖

28 所示，步驟如下： 

(1) 在保全等級 1 的情況下，所有人員應始終保持適當最低保護性保全

措施，當發現保全狀況受到威脅時，應立即通報船舶保全官就威脅

情況加以掌握。 

(2) 當確認存在保全威脅時，則應依據船舶保全防範與緊急應變流程，

啟動保全程序，提升保全等級至等級 2 甚至等級 3，並採取防範措

施預防保全事件發生。 

(3) 當保全事件真正發生時，則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進行搜查、

防禦或準備撤離計畫，並應立即通報請求岸上提供支援，藉以解除

危機降低損害。 

(4) 當保全事件未發生或是解除時，則回復保全等級 1 的狀況，持續保

持適當的最低保護性保全措施。 

 



 

29 
 

 

圖 27 保全組織架構圖 

 

 

圖 28 保全防範與緊急應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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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I M O 標誌  

 

    

導引箭頭方向 救生艇 救難艇 救生筏 吊筏架降落救生筏 

     

登乘梯 撤離滑道 救生圈 帶索救生圈 帶燈救生圈 

     

帶燈和煙霧信號救生

圈 

救生衣 兒童救生衣 浸水保溫服 救生艇筏手拉無線電

示位標 

     

應急無線電船位示標 雷達應答器 救生筏遇險火焰信號 火箭降落傘信號 拋繩器 

附錄 1 - IMO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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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 IMO SIGNS(續)  

    

召集站 4 號召集站 (範例) 導引箭頭方向 手提式彈射箱 

 
 

   

嬰兒救生衣 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隔熱服 擔架 帶燈和煙霧信號救生

圈 

    
 

繫好安全帶 關緊艙口 啟動發動機 救生艇降落水面 救生筏降落水面 

     

救難艇降落水面 釋放降落 開始噴水 開始供氣 釋放固定索 

 
 

撤離滑道 應急逃生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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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消防設備標誌  

     

防火控制圖 乾粉滅火器 CO2滅火器 火警按鈕開關 火警號角 

     

火警警鈴 手操呼叫點 由自動失火警報保護

的區域 

失火警報屏 噴淋器裝置 

     

噴淋器保護的區域 噴淋器號角 噴淋器閥組 二氧化碳鋼瓶組 二氧化碳防護區域 

     

二氧化碳噴頭 二氧化碳施放站 海龍 1301 鋼瓶組 海龍保護的區域 海龍噴頭 

附錄 2 - FIRE CONTROL 



 

33 
 

 

 

   

海龍施放站 置於保護區內的海龍

1301 容器 

乾粉裝置 乾粉噴槍 乾粉軟管或手搖槍 

     

乾粉施放站 泡沫裝置 泡沬槍 泡沫噴嘴 由泡沫保護的區域 

     

泡沫閥 瓦斯探測器 太平斧 泡沫施放站 有消防閥的消防總管 

  
  

 

消防皮龍箱 國際岸上接頭 消防泵 應急消防泵 遙控消防泵或應急開

關 

附錄 2 - FIRE CONTROL(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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艙底水泵 應急艙底水泵 水炮 火焰偵測器 應急電話站 

 

 

 
 

水霧噴槍 手提式滅火器 可移動式滅火器 噴淋裝置 

 

   

 

噴灑系統保護的區域 噴灑系統閥 滅火站 消防員裝備儲存箱 附加呼吸器儲存箱 

 

 
 

  

增加保護服儲存箱 主要逃生 

路徑指示 

第二逃生路徑指示 A 級分隔 B 級分隔 

附錄 2 - FIRE CONTROL(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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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風管內的防火擋板 遙控天窗 遙控燃油/滑油閥 控制站 手提式泡沫噴槍 

 
  

  

惰性氣體裝置 高膨脹泡沫供應箱 二氧化碳/氮氣散裝裝

置 

應急發電機 應急配電板 

 

 
 

 
 

A 級防火門 A 級防火門 A 級自閉式防火門 A 級防火門 A 級自閉式防火門 

 

 
  

 

B 級防火門 B 級防火門 B 級自閉式防火門 B 級自閉式防火門 外部通風進口/出口關

閉裝置 

附錄 2 - FIRE CONTROL(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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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通風關閉 主要垂直區 煙霧偵測器 溫度偵測器 手提式乾粉火器 

  

 

  

可移動式乾粉滅火器 可移動式CO2滅火器 手提式乾粉滅火器 手提式泡沫滅火器 手提式乾粉滅火器 

     

Haion1211 手提式滅

火器 

乾粉滅火器 廚房遙控滅火釋放器 水溶液釋放站 可移動式滅火器

(DCP-50) 

 
    

可移動式滅火器

(DCP-150) 

貨艙空間的關閉裝置 住艙通風關閉裝置 機器處所的關閉裝置 火災警報，燈，光，

信號 

附錄 2 - FIRE CONTROL(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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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燃油閥 消防水龍帶&噴頭 

(水) 

消防水帶&噴頭 

(泡沫) 

消防水帶&噴頭 

(乾粉) 

安全圖 

  

 

 

 

遙控消防泵 遙控應急消防泵 燃油泵遙控關閉 滑油泵遙控關閉 遙控滑油閥 

 

 

 

 

 

遙控消防泵閥 二氧化碳遙控施放站 泡沫遙控施放站 遙控施放站(除二氧

化碳&氮氣以外的氣

體) 

乾粉遙控施放站 

 

 

 

 

 

水遙控施放站 遙控艙底水泵 遙控住艙通風 遙控貨艙通風 遙控機器處所通風 

附錄 2 - FIRE CONTROL(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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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擋板-住艙 防火擋板-貨艙 防火擋板-機器處所 應急電瓶 固定式泡沫滅火裝置 

  
 

  

固定式二氧化碳滅火

裝置 

固定式除二氧化碳

&氮氣外氣體滅火

裝置 

固定式乾粉滅火裝置 固定式水滅火裝置 固定式二氧化碳滅火櫃 

     

固定式泡沫櫃火瓶 除二氧化碳&氮氣

外固定式滅火櫃 

固定式乾粉滅火櫃 固定式水滅火櫃 固定式二氧化碳滅火鋼

瓶組 

  
 

 

 

固定式泡沫滅火鋼瓶

組 

除二氧化碳&氮氣

外固定式滅火鋼瓶

組 

固定式乾粉滅火鋼

瓶組 

固定式水滅火鋼瓶組 消防栓 

附錄 2 - FIRE CONTROL(續) 

 



 

39 
 

     

消防儲存間 可移動式乾粉滅火器 可移動式二氧化碳滅

火器 

可移動式泡沫滅火器 可移動式除二氧化碳

&氮氣外滅火器 

     

可移動式水滅火器 乾粉滅火器 二氧化碳滅火器 泡沫滅火器 手提式除二氧化碳&

氮氣外滅火器 

     

手提式水滅火器 水霧噴槍 泡沫炮 乾粉炮 水炮 

     

二氧化碳滅火系統保

護區域 

泡沫滅火系統保護區域 除二氧化碳&氮氣外

滅火系統保護區域 

乾粉滅火系統保護區域 噴灑器或高壓水型滅

火系統保護區域 

附錄 2 - FIRE CONTROL(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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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滅火系統保護區域 泡沫閥 乾粉閥 噴淋器閥 消防總管閥 

附錄 2 - FIRE CONTROL(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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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逃生路徑標誌  

     

門手把標誌-向右下 門手把標誌-向左下 箭頭對角線 數字 0 數字 1 

     

數字 2 數字 3 數字 4 數字 5 數字 6 

     

數字 7 數字 8 數字 9 箭頭垂直線 字母 A 

     

字母 B 字母 C 字母 D 字母 E 字母 F 

附錄 3 - EVACUATION RO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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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 G 字母 H 字母 I 字母 J 字母 K 

     

字母 L 字母 M 字母 N 字母 O 字母 P 

     

字母 Q 字母 R 字母 S 字母 T 字母 U 

     

字母 V 字母 W 字母 X 字母 Y 字母 Z 

附錄 3 - EVACUATION ROUTING(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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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出口-方向右 緊急出口-方向左 出口-方向右 

   

出口-方向右下 出口-方向左下 出口-方向右 

   

出口-方向下 出口-方向右上 出口-方向左上 

   

出口-方向下 出口-方向右/上 出口-方向左/上 

   

僅用於緊急事件-方向右 出口-方向右 召集站-方向右 

附錄 3 - EVACUATION ROUTING(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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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方向右 出口-方向左 召集站 

   

召集站-方向下 召集站-方向下 召集站-方向左 

   

召集站-方向右下 召集站-方向左下 召集站-方向右上 

   

召集站-方向左上 召集站-方向上 召集站-方向上 

 

  

救生艇 救生艇-方向右 救生艇-方向右下 

附錄 3 - EVACUATION ROUTING(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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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艇-方向左下 救生艇-方向左 救生艇-方向下 

   

救生艇-方向右上 救生艇-方向左上 救生艇-方向下 

  

 

救生艇-方向上 救生艇-方向上 人員出口-方向左 

   

人員出口-方向右 火災逃生出口-方向右 火災逃生出口-方向左 

 
  

出口-方向右 出口-方向左 應急逃生專用出口-方向左 

附錄 3 - EVACUATION ROUTING(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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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逃生出口-方向右 火災逃生出口-方向左 出口-方向左 

 

 

  

出口-方向右 火災時，不得使用電梯，使用樓梯 出口-方向左垂直 出口-方向右垂直 

   

斜箭頭 直線箭頭 急救 

 
  

救生衣位於座位下方 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關閉控制閥 

附錄 3 - EVACUATION ROUTING(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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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機甲板 防煙頭罩 呼吸設備 

   

緊急設備 緊急電話 推開 

 
  

按下緊急按鈕，使警報響起 拉開 火災時你的召集站 

   

火災逃生梯 飲用水 緊急洗眼 

   

緊急淋浴 擔架 右側滑開 

附錄 3 - EVACUATION ROUTING(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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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逃生出口 左側滑開 推門把打開 

   

緊急停止 逃生梯 急救 

     

緊急停止 洗眼 淋浴 梯子 電話 

   

火災擊破玻璃 逃生艙口 逃生窗 

   

逃生門 逃生路線 跳海逃生 

附錄 3 - EVACUATION ROUTING(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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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滅火指示標誌  

 

     

對角箭頭 數字 0 數字 1 數字 2 數字 3 

     

數字 4 數字 5 數字 6 數字 7 數字 8 

 

 

 

  

數字 9 直行箭頭 失火滅火器 滅火器符號 火災警報通知按鈕 

   

 

消防水帶捲軸符號 消防電話符號 著火點 滅火器 

附錄 4 - FIRE 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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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警報 消防水龍帶 消防電話 

   

滅火設備存放在內 火災警報通知按鈕 著火點 

  
 

在使用消防水龍帶之前打開閥門 只有火災時使用 二氧化碳使用於電器及液態火災 

   

緊急時擊破玻璃 不能使用於電器火災 不能使用於液態電器火災 

   

使用電腦控制海龍滅火器 使用於所有火災 用於電器火災 

   

用於易燃液體火災 消防水管 灑水滅火控制閥 

附錄 4 - FIRE FIGHTING(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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竄改消防設備是違法的 火災時打開此閥 乾粉 

   

乾式消防立管 濕式消防立管 海龍 

   

泡沫入口 消防員開關 噴水停止閥 

   

防火毯 消防栓 二氧化碳 

   

使用在任何火災 使用在電器火災 不能使用在電器火災 

   

不能用於易燃液體或電器火災 消防員開關 乾式消防立管 

附錄 4 - FIRE FIGHTING(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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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毯 濕式消防立管 防火玻璃 

   

灑水器控制閥 火災警報點 灑水器停止閥 

   

著火點 乾燥粉末 泡沫入口 

   

二氧化碳 海龍 用於易燃液體火災 

 

濕式化學滅火器 

附錄 4 - FIRE FIGHTING(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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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強制性標誌  

 
 

   

手套符號 必須穿靴子 安全帽符號 航行時保持關閉 保持常關 

 
 

 

  

靴子符號 必需佩戴防護眼鏡 鋸片防護符號 必須佩戴耳塞 洗手 

 
 

   

佩戴耳塞保護 佩戴呼吸器符號 提供眼睛保護 穿著面罩 使用防護裝置 

  
   

佩戴面罩 佩戴呼吸器 眼睛保護符號 耳朵保護符號 面罩符號 

附錄 5 - MANDATORY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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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裝置須於位置上 焊接面罩保護 此區域必須佩戴耳塞 不使用時關閉 

  

 

提供個人保護設備使用 意外事故必須報告 為穿戴安全帽區域 

 

  

穿戴安全帽 人員進入此區域必須依公司安全規定 在此區域，須穿著防護衣 

 

  

深思安全 穿戴面具符號 燈具開關符號 

附錄 5 - MANDATORY SIGNS(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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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抬起符號 洗手符號 使用防護裝置符號 穿戴手套 必須穿著保護頭部 

  

正確抬起 此區域需穿戴防護眼

鏡 

附錄 5 - MANDATORY SIGNS(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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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危險指示標誌  

 

    

有毒標誌 壓縮氧氣 爆炸物質危險 爆炸性氣體 乙炔警報 

     

液化石油易燃警示 火災風險警示 石油混合物 危險化學品 氯氣危險 

     

低氧危險 氧氣警報 農藥危險 危險區域 無逃生警示 

     

粉塵危害 石綿危險 危險 240 電壓 危險 440 電壓 觸電危險 

附錄 6- HA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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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電力風險 溢出標誌 電力電擊標誌 酸性物質 壓縮氣體 

     

小心易滑表面 危險通電的電線 危險高壓電 注意你的頭 酸性電池 

 

 

 

 

 

危險 輻射標誌 小心爆炸風險 爆炸標誌 死亡危險 

  

 

  

易燃燒材料 石油汽化 燃燒標誌 小心輻射風險 X 射線 

附錄 6 – HAZARD(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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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離輻射 輻射標誌 非電離輻射 腐蝕性物質 腐蝕性 

 

 

   

小心滑倒危險 剷平標誌 小心絆倒 小心階梯 充電危險 

     

高溫危險 注意測試區 電機自動起動/停止 危險電梯井 危險溶劑 

  

 

 

 

小心噪音 生物危害 激光標誌 激光束 警告標誌 

附錄 6 – HAZARD(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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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危險貨品標誌  

   

爆炸性 不易燃燒壓縮氣體 2 易燃氣體 2 

   

易燃液體 3 易燃固體 4 氧化劑 5.1 

  

有毒物 6 腐蝕性 8 

附錄 7 – IMDG HAZ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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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熟練安全訓練檢核表 

（適用於 STCW 規則 A-VI / 1 和 SOLAS III / 19.4） 

SHIP’S NAME 

船舶名稱 
 

DATE OF JOINING 

上船時間 
 

MUMBER 

人員 
 

PLACE OF JOINING 

上船地點 
 

RANK 

職級 
 

DATE OF 

COMPLETED 

完成日期 
 

能完成 BE ABLE TO: 

1. □就基本安全事宜與船上他人溝通 
Communicate with other persons onboard on elementary safety matters. 

2. □瞭解安全訊息之符號、標記與警報信號 
Understand safety information symbols, signs and alarm signals. 

3. □識別召集站與登艇站以及緊急逃生路線 
Identify muster and embarkation stations and emergency escape routes. 

4. □救生衣位置及其穿著方法，緊急逃生呼吸器和浸水衣穿著方法 
Locate and don life jacket, EEBD and immersion suit. 

5. □啟動警報並具有使用便攜型滅火器之基本知識 
Raise the alarm and have basic knowledge for use of portable fire extinguishers. 

6. □遇到事故時採取立即行動或在得到船上進一步醫療救助前之其他緊急醫療處置 
Take immediate action upon encountering an accident or other medical emergency before seeking further medical 

assistance onboard. 

7. □除船體開口外關閉與開啟特定船上所安裝之防火、風雨密及水密門 
Close and open the fire, weather tight and watertight doors fitted in particular ship, other than those for hull openings. 

KNOW WHAT TO DO, IF:知道如發生下列情況時應進行事項 

1. □人員落水                                                                             
A person falls overboard. 

2. □對於失溫狀態的急救 
First aid treatment for hypothermia. 

3. □偵測到火災或煙霧 
Fire or smoke is detected. 

4. □發出火警或放棄船報警 
The fire or abandon ship alarm is sounded. 

5. □在惡劣天氣和惡劣海況下使用船舶救生設備所需的特殊說明 
Special instructions necessary for use of ship’s life-saving appliances in severe weather and severe sea condition. 

 

MASTER 

船長 
 

INSTRUCTOR 

講師 
 

SEAFARER 

填寫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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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 上 船 人 員 基 本 保 全 訓 練 熟 悉 檢 核 表  

Familiarization of Basic Security Training 

For New Boarding Person 

姓名 Name of person：                       職稱 Rank： 

船名 Ship Name： 

 

日期 Date： 

 

港名 Port： 

 

本人確已瞭解下列各項基本保全知識： 

I have realized the following items of basic security Knowledge: 

□ 1、船舶三個保全等級、六項保全措施及九大保全威脅。 

      Three security Levels, Six security measures and Nine Threats to ship.  

□ 2、船上保全設備佈置圖。 

Ship’s layout of security equipment. 

□ 3、保全系統應急計劃與應急程序。 

Contingency plans and contingency procedures for security system. 

□ 4、船上保全人員 SSP 內容概要。 

SSP outline of contents. 

訓練主管簽證 Signature by The Chief of the Training 新上船人員簽名 Signature by 

new boarding person 
船長/日期 Master/Date 

 

 

 

船舶保全官/日期 SSO/Date 

說明：Note: 

1、本表一式兩份，一份交給新上船人員留存，一份由船舶保全官存檔。 

Keep this table in duplicate; one copy is kept by new boarding crew, the other is 

kept on board by SSO  

2、 訓練主管簽證前必須先施行基本保全訓練並以口頭詢問新上船人員，確實已

熟悉上表各事項；新上船人員自行簽名確認。 

Before signature, the chief of training should carry out basic security exercise 

and inquire new boarding person orally, to make sure he has realized all the 

items in this table. The new boarding person should also confirm by signature.  

 


